
张怡原以为今后将不再与陈涛有

任何交集。不想，离婚仅过 3 个多月，

2020 年 12 月31日，前夫又找到她，

提出要“分钱”。

夫妻财产已经分割完，哪还有钱

可以分？张怡向记者揭晓了答案。

“我怀孕时，因为肚子越来越

大，不能熬夜写自媒体文章，就让

他帮我管理了三个月。”张怡记得，

那段时间，陈涛在微信公众号上发

布的文章时有时无，粉丝数一天几

百几百地掉，流量主收益也少了一

半。

结果，两人离婚后，陈涛打算将

那三个月的“劳务费”按“每天 200 元”

的标准一并拿回。对此，张怡当即

拒绝，双方一度发生激烈争执。

“凭什么给他 1.8 万元！先不说

微信公众号是我辛苦做起来的，

就说我怀孕时他和初恋女友见面

吃饭，这笔钱也不可能给他！”让

张怡意外的是，陈涛开始向湖南友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寻求法律

帮助。

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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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坐拥30万粉丝微信大号，离婚时怎么分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如今，运营自媒体成了很多人谋生的重要途径。虽然这并非易事，有的自媒体号创造不了多少收益，
但有的自媒体号却成了网络上的“大号”，不仅带来的收入可观，账号本身的价值也颇高。

这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如果夫妻一方注册了自媒体账号，经过数年运营后获利满满，
甚至该账号还能卖钱，一旦夫妻离婚，那另一方可以分割这笔财产吗？

别急，快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婚内自媒体收益，
离婚时可分割 
孙金刚（湖南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不管是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号

还是百家号等，它们都是注册人向网

络媒体平台申请的应用账号，与现实

财产独立。尽管这些自媒体号具有虚

拟性，但注册人可以对其进行管控。

需要指出的是，自媒体号并不会

自然产生价值，而是通过人的运营而

产生价值，所以，自媒体号的运营需

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通过发布

内容的方式吸引粉丝关注，不断提升

传播力、影响力，在上升到一定程度

后，就可以与广告商合作，通过广告

费、商品销售分成等方式来变现。而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号的变现

模式可能会不断增加。

不过，注册人只能获得自媒体号

的使用权，且账号使用权禁止赠与、

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依据《民

法典》第 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

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故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运营自媒体号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离婚时可予以分割。但微信

公众号本身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

在使用上，亦与注册人有较密切的联

系，具备一定的人身属性，法院一般

不支持分割自媒体号的诉请。

网络虚拟财产可继承
张源伟（湖南湘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网

络虚拟财产可分为两类：其一是虚拟

网络本身，其二是存在于网络上的虚

拟财产。虚拟网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

虚拟财产。

其中，第二类网络虚拟财产又可

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是网络游戏中的

网络虚拟财产。这包括网络游戏中的

账号及积累的“货币”“装备”“宠物”

等“财产”；其二是虚拟社区中的网络

虚拟财产。这包括网络虚拟社区中的

帐号、货币、积分、用户级别等；其

三为其他存于网络的虚拟财产，这包

括自媒体号、社交软件账号、电子信

箱及其他网络虚拟财产等。

那么，网络虚拟财产可以继承吗？

答案是肯定的。

由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获得需要投

资者与消费者交付真金白银，其就具

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存在于

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网络民事关系的客

体，它同样也是我国《民法典》财产

权利的重要客体。

故依据《民法典》1122 条规定，

网络虚拟财产只要是个人依法所得，

就可以纳入遗产的范围。

张亮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在以往传统的离婚诉讼中，自媒体

属于不可分的财产，只能通过离异双

方协商解决，当双方均主张自媒体

所有权时，应当在实现最大经营利

益基础上分割。不过，随着《民法典》

的实施生效，包括自媒体收益、游

戏装备在内的网络虚拟财产，均受

法律保护，可成为予以分割的夫妻

共同财产。

“从本案中看，由于张怡早在婚

前就已注册并运营微信公众号，那

么，婚前的运营收益，陈涛自然无

权分割。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运营微信公众号产生的收益，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可予以分割。

所以，如果陈涛通过法律诉讼，不

仅可以向法院请求分割所谓的‘劳务

费’，更能分割他与张怡自2019 年

11月办理结婚登记到 2020 年 9月办

理离婚手续期间，微信公众号产生

的所有收益。”

不过，张亮也补充说，由于自媒

体号的运营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精力，通过发布内容的方式吸引粉

丝关注，不断提升传播力、影响力，

并在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才可以与

广告商合作，通过广告费、商品销

售分润等方式来获利。基于此，法

院在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自媒

体收益时，通常会斟酌考量，按劳

分配。也就是“谁出力多，谁就分

得多”。

2021年 1月，经长沙市开福区司

法局芙蓉北路司法所调解，张怡同

意给予陈涛1万元；陈涛放弃分割

两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自

媒体收益。

（文中除张亮外，其余均系化名）

《民法典》生效后，自媒体成夫妻共同财产

运营 30 万粉丝公众号，前夫索要“劳务费”

3月15日上午，长沙北辰三角洲

小区。

虽已离婚近半年，可一回想起去

年年底与前夫陈涛发生的那场争执，

34 岁的张怡仍气愤不已。

在张怡看来，引发矛盾的关键在

于一笔钱，但事情的源头得从两人

结婚时说起。

2019 年 3月，在长沙媒体圈工作

的张怡经人介绍，与来自湖南郴州

的陈涛相识、相恋，同年11月，两

人办理了结婚登记。

结婚后，张怡才知道陈涛的父

母都患有重病，家里的积蓄已被掏

空，连婚宴还是借钱筹办的。“我一

个月工资有 5000 多，但父母给我买

了婚前房，每月还完房贷也没剩多

少，他的收入比我还少，只有4000

多。”

即便这样，两口子的日子过得不

算紧巴。因为，张怡还有一条生财

之道——早在 2017 年，她就通过微

信平台注册了自媒体账号，“结婚前，

我的粉丝就有 30万，每月的流量主

收益差不多有6000 元”。

2020 年 2 月，张怡怀孕了。本

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她却无意中

发现丈夫常和一位微信备注名为“张

总”的人聊天。后来，经陈涛交代，

她才知道“张总”是丈夫的初恋女

友。

考虑到肚子里的孩子，张怡起初

选择容忍。可没多久，她不仅发现

陈涛与初恋女友保持联系，还相约

见面吃饭。

觉得丈夫“精神出轨”的张怡，

最终于 2020 年 9月23日提出离婚。

离婚前一夜，两人就孩子的抚养权、

夫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一致。

丈夫爱和“张总”聊天，她一怒离婚

张怡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每周的
流量主收益有上千元。


